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2015 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

例草案》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二十四日）在立法会

会议上动议二读《2015 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的发言全文： 

 

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15 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以容许证券及

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向香港以外地方的规管者提供监管协助。 

 

  现时，虽然证监会可根据《条例》为本身的监管目的取得资料，但《条

例》并无条文明确规定证监会可以在有关非执法的事宜上，为协助香港以

外地方的规管者行使其监管权力以取得资料。 

 

  国际规管者之间的全球监管合作对维持全球金融的稳定十分重要，特

别在香港，不少香港持牌法团均隶属于国际金融集团，而这些国际金融集

团在香港以外地方的活动可能对香港持牌法团，以至香港整体金融稳定有

重大影响。虽然执法合作于全球发展良好，但国际监管合作方面仍需显著

加强，这亦是金融危机后国际规管者的主要焦点。 

 

  因此，我们建议修订《条例》，使证监会可以应香港以外地方的规管

者所提出的要求，提供有限度的监管协助。这能让证监会与这些规管者签

订更多互惠监管合作安排，提升证监会对金融稳定方面的监察。 

 

  在制订立法建议时，我们特别留意在提供监管协助以换取其他规管者

协助的同时，亦要防范获取过量资料及在没有足够的保障下披露或使用资

料。就此，我们建议证监会只可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才提供协助，包

括要求取得的资料，必须与证监会所监管的受规管活动有关，并且必须是

关于： 

 

＊由证监会及香港以外地方的规管者规管的持牌法团；或 

＊香港持牌法团的有连系法团，而该有连系法团是受香港以外地方的规管

者规管。 



 

  为防止琐碎的请求及避免滥用，证监会须在提出要求的规管者作出书

面陈述后才提供协助。有关书面陈述须确认该规管者： 

 

＊未能够和将不能够藉任何其他合理方法取得相关资料；及 

＊未能于未取得资料的情况下全面确定：（1）有关法团对该规管者所属司

法管辖区在金融方面的稳定是否构成风险；或（2）有关法团是否遵从由

该规管者施行的法律规定或规管规定。 

 

  根据《条例草案》，现时向香港以外地方的规管者提供协助的保障将

仍然适用，包括证监会须信纳提供协助乃符合公众利益。 

 

  《条例草案》又就新增的权力设额外保障，要求香港以外地方的规管

者向证监会进一步提交书面承诺，表明（1）因协助要求而从证监会取得

的资料纯粹用于有关事宜，而不会在任何程序中使用有关资料；（2）会将

有关资料列作机密处理，及不会在未获证监会的同意下向其他人士披露有

关资料。 

 

  《条例草案》不会改变现时有关法律专业保密权、免使自己入罪的特

权或个人资料私隐的情况。 

 

  《条例草案》将同时改良《条例》内某些条文，以反映《条例》自二

零零三年生效以来的情况变化，令其执行更为清晰。 

 

  主席，证监会已就主要立法建议咨询公众，大部分回应者赞同有关建

议。我希望各位议员能够支持《条例草案》，以便早日落实建议，这既可

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也有助维持香港的金融稳定，有利于

推动本港金融服务业进一步发展。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